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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 查 報 告  

調查意見： 

民國（下同）99年4月25日下午2時33分許，國道3

號大埔段南下3.1公里處邊坡發生嚴重崩塌，近20萬立方

公尺土石坍滑至國道路面，並導致3車遭掩埋及4人罹

難。事件發生後，交通部為瞭解災害發生原因及後續因

應處理對策，特委託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大地工程學會（下

稱大地工程學會）辦理「國道3號3.1公里崩塌事件原因

調查工作」，交通部嗣於100年3月1日以交路字第10000

218171號函檢送總結報告書至院。本院為調查上開路段

邊坡崩塌發生原因，除赴現地履勘，去函有關機關調閱

相關卷證，另約詢相關機關人員，並諮詢土木、大地、

地質及環境工程等領域專家學者提供意見。茲據調查彙

陳意見如后： 

一、有關99年4月25日國道3號南下3.1公里處邊坡崩塌事

件發生原因，據交通部委託大地工程學會辦理「國道

3號3.1公里崩塌事件原因調查工作」結論，本次國道

順向坡崩塌災害主要原因為長期地下水入滲造成順

向坡內砂頁岩薄紋層強度軟化，及部分地錨預力鋼絞

線鏽蝕等原因合併作用，造成邊坡達其破壞臨界狀

況。規劃、設計及施工等各階段作業人員雖均依循當

時作業規則與規範執行，災害仍然發生。顯現由於時

空環境條件變遷，公共工程相關規範已有需要澈底檢

討改善之處，面對相關問題，行政院應責成各相關機

關，嚴加檢討相關規範，訂定更為嚴格之標準。  

(一)交通部臺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（下稱國工局）於80

年9月13日招標辦理「第二高速公路（國道3號）後

續計畫基隆汐止段及高雄屏東段工程設計暨配合工

作」，由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（下稱中華顧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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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司）得標，該工程司並陸續於81~82年間辦理

基隆汐止段地質調查工作，包括地表地質調查、鑽

探、室內 /現地詴驗、震測等地質調查成果報告15

冊，本案崩塌邊坡位於國道3號南下3.1公里處，屬

順向坡地形，中華顧問工程司於規劃設計時，係於

開挖邊坡設計572支「預力地錨＋鋼筋混凝土格樑」

作為邊坡穩定設施，每支地錨拉力60噸，邊坡穩定

分析所採用安全係數分別為：平常時≧1.5、地震時

≧1.1、暴雨時≧1.2。 

(二)規劃設計作業完成後，國工局嗣於83年4月14日招標

辦理「二高後續計畫基隆汐止段第C302A標工程（含

本案邊坡地錨設施）」，由中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

得標負責施作，國工局並於同年5月24日將「第二高

速公路後續計畫基隆汐止段工程委託監造服務」決

標予中華顧問工程司。該工程89年5月18日完工，同

年8月1日國道3號基隆汐止段雙向通車。 

(三)前揭第C302A標工程完工後，國工局將已施作完成

之公路設施及地錨等結構，均移交由交通部臺灣區

國道高速公路局（下稱高公局）負責後續營運及維

護管理。據高公局表示，針對本案崩塌邊坡，其係

依照交通部頒布之「公路養護手冊」規定辦理巡查

養護，巡查範圍為公路用地範圍內或路權範圍內之

各類公路設施，巡查方式分別為：1.經常巡查，原

則上以2人為1組，並攜帶適當之器具，共乘1部巡查

車，從車上以目力檢視公路各種狀況，若發現有疑

惑時，應下車詳查。每日巡查至少1次。2.定期巡查：

除利用巡查車輛外，必要時以徒步或攀登方式，儘

可能接近公路設施，作較詳盡之檢查，以鑑定該設

施之安全情形。至少每2個月至4個月1次。3.特別巡

查，在颱風來臨前後，豪雨、洪水、地震或重大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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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事故後，立即對公路構造物作詳細檢查。  

(四)本案崩塌事件發生後，交通部為瞭解災害發生原因

及後續因應處理對策，特委託大地工程學會（由廖

洪鈞理事長等11位國內外學者專家組成專案委員

會）辦理「國道3號3.1公里崩塌事件原因調查工

作」，據其總結報告書第9.1節結論：「本次國道順

向坡崩塌災害主要原因為長期地下水入滲造成順向

坡內砂頁岩薄紋層強度軟化，及部分地錨預力鋼絞

線鏽蝕等原因合併作用，造成邊坡達其破壞臨界狀

況。本調查工作審閱分析規劃、設計、施工及養護

各階段資料，各階段作業人員雖均依循當時作業規

則與規範執行，災害仍然發生，顯示當時之規則與

規範仍有需要改善之處，主管單位應審慎嚴肅地面

對相關問題。」此外，該總結報告書另針對「現行

國道邊坡維護管理機制」、「現行道路技術規範」、

「加強順向坡地形認識與研究」、「順向坡地形路

線規劃與相互影響考量」、「重視施工中之設計檢

核與回饋分析」、「重視地錨邊坡維護補強課題」

及「建立全生命週期邊坡風險管控制度」等，提出

相關檢討與建議。  

(五)據上，有關99年4月25日國道3號南下3.1公里處邊坡

崩塌事件發生原因，據交通部委託大地工程學會辦

理「國道3號3.1公里崩塌事件原因調查工作」結論，

本次國道順向坡崩塌災害主要原因為長期地下水入

滲造成順向坡內砂頁岩薄紋層強度軟化，及部分地

錨預力鋼絞線鏽蝕等原因合併作用，造成邊坡達其

破壞臨界狀況。規劃、設計及施工等各階段作業人

員雖均依循當時作業規則與規範執行，災害仍然發

生。顯現由於時空環境條件變遷，公共工程相關規

範已有需要澈底檢討改善之處，面對相關問題，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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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院應責成各相關機關，嚴加檢討相關規範，訂定

更為嚴格之標準。  

二、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前於97年6月檢送「都會區及

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及說明書」予交通部所

屬國工局、運輸研究所及公路總局等機關，然因各機

關間橫向聯繫不足，以致高公局迄事件發生時，仍未

獲悉本案崩塌邊坡已經該所標示為「岩體滑動高潛勢

區」，錯失檢討改善契機。由此可見，行政主管機關

橫向連繫機制不足，導致重大公安訊息未能充分傳

達，係導致本次不幸災變未能預加防杜之關鍵成因。 

(一)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（下稱中央地調所）前於97

年6月20日以經地資字第09700033640號函交通部所

屬國工局、運輸研究所、公路總局等機關，檢送該

所出版之「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」

全套及「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說

明書」提供參考。據該所上開資料庫圖集之地質災

害潛勢圖「八堵圖幅」標示，本案崩塌邊坡範圍屬

於「岩體滑動高潛勢區」。 

(二)針對「本案崩塌邊坡屬『岩體滑動高潛勢區』，高

公局是否適時獲悉上開資訊並積極檢討處理」部

分，據交通部於100年1月7日以交路字第099006693

8號函復略以：「有關中央地調所97年6月20日經地

資字第09700033640號函送『都會區及周緣坡地環境

地質資料庫圖集（含地質災害潛勢圖）』乙案，該

所係以正本函送本部運輸研究所、國工局及公路總

局，並未函送高公局及本部，合先敘明；經本部洽

前開單位及高公局查處結果，除高公局確未收受上

項圖冊外，其餘單位均已獲悉，並將其置於圖書室

或供工程設計參考。」顯見，交通部運輸研究所、

國工局及公路總局於收受中央地調所上開地質資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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庫圖集時，均未適時轉知高公局注意，以致高公局

迄本事件發生時，仍未獲悉本案崩塌邊坡已經該所

標示為「岩體滑動高潛勢區」，錯失檢討改善機會。 

(三)據上，中央地調所前於97年6月檢送「都會區及周緣

坡地環境地質資料庫圖集及說明書」予交通部所屬

國工局、運輸研究所及公路總局等機關，然因各機

關間橫向聯繫不足，以致高公局迄事件發生時，仍

未獲悉本案崩塌邊坡已經該所標示為「岩體滑動高

潛勢區」，錯失檢討改善契機。由此可見，行政主

管機關橫向連繫機制不足，導致重大公安訊息未能

充分傳達，係導致本次不幸災變未能預加防杜之關

鍵成因。 

三、據大地工程學會調查報告，本案邊坡穩定分析之原始

設計剖面與真實滑動剖面間存在一夾角差異，且真實

滑動剖面於地震狀態下之邊坡穩定安全係數並不符

合規範要求；另本案地錨對岩體小部分集中增加壓力

的行為與原岩體之應力分佈不同，是否使順向坡上部

形成張力；及未來於邊坡穩定分析時，是否提高既有

規範之安全係數，俱應切實檢討妥處。 

(一)查本案邊坡崩塌事件發生當日（99年4月25日），該

區域範圍並無明顯降雨及地震發生，然是日下午2

時33分許，卻發生順向坡大量土石坍滑於國道及車

毀人亡事件，國工局前於87年初施作完成之572支地

錨，事件發生後僅殘存58支地錨於邊坡上，受損比

率高達89.86％。 

(二)據大地工程學會「國道3號3.1公里崩塌事件原因調

查工作」總結報告書第6.2.3節「邊坡穩定設計檢核

－真實滑動剖面」指出，由國道3號邊坡破壞之現場

狀況研判，邊坡穩定分析之原始設計剖面與真實滑

動剖面應有一夾角差異，故原始設計分析剖面係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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岩坡真傾角方位，經彙整真實滑動剖面之分析結

果，除於地震狀態下之邊坡穩定不符合規範要求外

（依當時邊坡穩定分析規範，地震時安全係數應大

於或等於1.1，原始設計剖面所核算安全係數均符合

規範要求，惟真實滑動剖面經核算其安全係數僅有

0.96，並不符規範要求），其他（平常時及暴雨狀

態時）分析結果之安全係數都屬於安全範圍。顯見

本案崩塌邊坡原設計地錨擋土設施，於地震時所提

供之安全係數仍有不足，較既有規範少12.72％。 

(三)另上開總結報告書第8.2節「採用地錨穩定順向坡開

挖之考量建議」略以：「順向坡的穩定，應以可能

滑動的整體順向坡為處理對象。此次3號高速公路

3k+100附近之崩塌，採用地錨為穩定措施，但地錨

所施作的坡面，僅有砍腳開挖坡面之下半部分，未

及於開挖之上半部坡面，更未對沒開挖，但被砍腳

之原順向坡面，進行穩定措施……但此種對岩體小

部分集中增加壓力的行為與原岩體之應力分佈必然

不同，是否使順向坡上部形成張力實未可知。因此

順向坡開挖穩定整治時，應考慮採用對整體順向坡

面進行均佈而較小拉力的地錨作為穩定措施。」顯

示本案地錨於規劃設計時，僅側重（集中）於順向

坡之下半部，然對順向坡之上半部則未施作任何穩

定措施，順向坡上半部恐有發生張力裂縫之虞。  

(四)據上，據大地工程學會調查報告，本案邊坡穩定分

析之原始設計剖面與真實滑動剖面間存在一夾角差

異，且真實滑動剖面於地震狀態下之邊坡穩定安全

係數並不符合規範要求；另本案地錨對岩體小部分

集中增加壓力的行為與原岩體之應力分佈不同，是

否使順向坡上部形成張力；及未來於邊坡穩定分析

時，是否提高既有規範之安全係數等問題，俱應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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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檢討妥處。 

四、高公局未恪遵「公路養護手冊」規定，確實執行本案

崩塌邊坡之巡查作業，且率爾停用既有坍方偵測器，

顯有未當。 

(一)依交通部92年3月頒布「公路養護手冊」表2-1「公

路構造物巡查項目分類表」明示剛性護坡設施（例

如地錨）屬定期巡查應檢視項目，另該手冊第2.8

節「巡查報告表及各項檢查表」規定，巡查時，巡

查人員應填寫巡查報告表。定期巡查及特別巡查報

告表，宜檢附各單項之檢查表（表A1至表A50），

其中表A2「護坡與擋土設施檢查表」檢查項目第18

項為「地錨預力損失」、第19項為「地錨預力抗張

材（鋼腱）斷裂」、第20項為「地錨錨頭脫落、變

形或鏽蝕」。惟查，高公局北區工程處木柵工務段

從98年1月迄本崩塌事件發生期間，總計於本案崩塌

邊坡範圍實施定期巡查計7次（98年3月11日、4月7

日、4月8日、6月23日、7月13日、99年1月25日、2

月1日），然歷次巡查卻均未實施上開地錨檢查項目

相關檢測，且未詳實填寫定期巡查報告表及上開表

A2，致本案地錨從87年初施作完成迄崩塌事件發生

期間，其預力是否逐漸損失及鋼腱（鋼絞線）是否

發生鏽蝕，均無從得知，遑論進一步辦理補強及修

復。針對「本崩塌事件前，地錨曾否檢測預力損失

及鏽蝕情形」部分，據交通部說明略以：「經查本

工程預力地錨之預力損失已於施工階段依施工規範

規定予以考慮及辦理，原設計於完工後並無檢測預

力損失。關於鏽蝕情形檢測部分，因地錨防蝕係依

設計圖及施工規範採『雙重防蝕保護』辦理，規範

亦無規定需辦理檢查。由於本崩塌事件路段預力地

錨在養護單位巡查中均未發現異狀，而該地錨邊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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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性質上屬剛性結構，完工僅10年，較國道其他邊

坡尚屬年輕，且亦無相關地錨檢測規定，爰完工後

未曾辦理檢測。」由上顯見，「公路養護手冊」雖

訂有地錨預力損失、鋼腱斷裂及鏽蝕等檢查項目，

然高公局卻以設計施工階段已充分考量、巡查時未

發現異狀及無相關檢測規定等為由，未確實辦理地

錨設施檢查，以致高公局北區工程處迄本事件發

生，始終未察覺部分預力鋼腱已嚴重鏽蝕，強度亦

隨之減弱。 

(二)次查，國工局前於90年2月4日在本案崩塌邊坡範圍3

k+272處曾建置1組「坍方偵測器」，供完工後持續

觀測邊坡長期行為，該監測儀器93年6月29日保固期

滿檢驗合格後，國工局移交由高公局負責維護管

理，然高公局北區工程處卻率爾從97年9月1日起即

不再編列該監測儀器相關維護預算並停止使用；針

對「坍方偵測器不再編列預算之決策過程」部分，

據交通部說明略以：「坍方偵測器自90年12月11日

驗收合格至97年已接近7年，因屬電子儀器，長年置

放在潮濕管內，容易故障，維修困難，功能經常不

穩定，高公局北區工程處木柵工務段曾要求廠商加

強專業修復，但維修後又常再故障。97年5~6月木

柵工務段編列交控系統維護預算時，經段長與承辦

員檢討研商，評估恢復功能之機率不高，倘列入年

度維護案一併發包，契約執行時仍不易維持正常穩

定，除無法達到預期提供資料功能外，也會增加雙

方糾葛造成爭議。故由木柵工務段段長依本身專業

判斷，決定97年9月1日後之交控維護契約不再編

列。木柵工務段段長與承辦員之檢討研商評估過

程，當初認為係工務段內部之討論並未正式記錄，

致無法提出決策過程之佐證資料，木柵工務段未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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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決策過程上報北區工程處。」由上益證，高公

局北區工程處無視邊坡崩塌風險，輕忽既有坍方監

測儀器之重要性，以致未經審慎決策即冒然停用該

項設備。 

(三)針對高公局北區工程處巡查未確實及未循行政程序

即草率決策不再編列坍方偵測器維護預算等缺失，

交通部於99年9月21日以交路程（一）字第0990008

809號函復懲處情形，高公局北區工程處陳○○前處

長申誡2次、北區工程處賴○○前處長記過1次、木

柵工務段張○○前段長申誡2次、木柵工務段李○○

前段長申誡3次、木柵工務段楊○○段長申誡2次、

木柵工務段彭○○幫工程司申誡1次。上開懲處不能

涵蓋調查意見二（交通部內部橫向聯繫不足）導致

高公局未能掌握危險情勢，因此應由行政院究責。  

(四)據上，高公局未恪遵「公路養護手冊」規定，確實

執行本案崩塌邊坡之巡查作業，且率爾停用既有坍

方偵測器，顯有未當。 

五、交通部針對「公路養護手冊」規定巡查範圍僅限於用

地或路權範圍內，至於用地或路權範圍外，屬上下邊

坡不可分割者，卻未實施相關巡查；及國道其他路段

類似邊坡，是否亦有崩塌之虞，均應切實檢討積極改

善。 

(一)本案崩塌邊坡屬順向坡，崩塌範圍除小部分係位於

路權範圍內，另大部分則係超出路權範圍外約90公

尺。高公局於本案邊坡執行巡查作業時，係依「公

路養護手冊」規定，巡查範圍僅限於公路用地範圍

內或路權範圍內之各類公路設施，至於公路用地範

圍外或路權範圍外屬順向坡不可分割部分，則未實

施巡查，以致本案崩塌邊坡（順向坡）超出路權範

圍部分，歷來是否曾遭不當開發、是否破壞水土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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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、坡面是否形成張力裂縫及地表水是否滲入岩層

等，均無從瞭解。針對「路權範圍外巡查養護及水

土保持作業之監督管理權責」部分，據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說明略以：「山坡地修建道路，雖屬帶狀之

開發利用，除非採高架方式，否則無論採路堤或路

塹方式，均會對原有連續性之地形、地質及水文，

造成相當程度之破壞，就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而

言，其所對應之邊坡穩定及排水系統，均應作『整

體考量』，亦即包括道路上下邊坡不可分割處，實

務上，很難限縮僅以『用地與路權』為處理與維護

範圍。高公局為本案之法定水土保持義務人，其水

土保持處理與維護之義務，無論法令面或實務面，

均應涵蓋用地、路權及上下邊坡不可分割處。」復

據交通部表示，該部刻正研擬「公路法」修正草案，

未來將明定公路主管機關為維護公路設施安全，得

派員進入公、私有土地辦理巡查及檢測，其所有人、

使用人或管理人不得規避、妨礙或拒絕。  

(二)針對「國道3號沿線類似本案地錨設計順向坡之檢測

及補強」部分，據交通部說明略以：「高公局於事

件發生後即檢討所轄國道沿線之順向坡，國道3號部

分計有32處，其中11處地錨有類似本案之設計，目

前已由該局完成詳細檢查，確定安全無虞。另配合

本部委託專案小組進行國道3號32處順向坡總體檢

作業建議，已辦理排水設施清淤，增設改善地表水

與地下水之排水功能，以水泥砂漿填補改善預鑄錨

座與地面有接合不良情形等措施；同時檢討邊坡設

置監測儀器需求，已於99年7月20日前完成國道3號

32處順向坡監測儀器設置，設置完成者即展開監測

作業，目前未出現異常狀況。」惟針對前揭11處類

似本案崩塌邊坡之地錨，高公局目前係採水泥砂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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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補改善預鑄錨座及設置邊坡監測儀器等措施以為

因應，然其是否亦有類似本案崩塌邊坡地錨預力損

失情形，預力鋼腱是否發生斷裂或鏽蝕，及路權外

順向坡上半部是否發生張力裂縫，致地表水滲入岩

層而弱化岩層間強度等問題，允宜再深入探究，避

免重蹈覆轍。 

(三)據上，交通部針對「公路養護手冊」規定巡查範圍

僅限於用地或路權範圍內，至於用地或路權範圍

外，屬上下邊坡不可分割者，卻未實施相關巡查；

及國道其他路段類似邊坡，是否亦有崩塌之虞，均

應切實檢討積極改善。 


